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護理科緊急紓困助學金實施要點 

113 年 3 月 5 日 科務會議通過 

 

一、為協助突遭事故經濟陷入困難學生完成學業，訂定「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

校護理科緊急紓困助學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緊急紓困助學金經費來源：獲校內外單位指定捐贈護理科自行使用之款

項。 

三、凡本科學生在校期間發生下列情事之一，但未能獲本校緊急紓困助學金實

施要點之補助者，得申請紓困濟助： 

(一)發生意外事件，急需經濟資助者。 

(二) 家庭遭遇重大變故，生活失去憑藉，無力繼續學業者。 

(三) 罹患重病或嚴重傷害住院，家境清寒，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 

(四) 父母親均失業，家庭經濟困頓者。 

(五)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傳染病疫情影響者。 

(六) 其他特殊情況者。 

四、提出申請時應檢具下列證明文件： 

(一)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有當學期註冊核章）。 

(二) 需急難救助項目之相關證明文件。 

五、本要點之申請作業及核發程序如下： 

(一) 本科在學學生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者，應填寫「護理科學生緊急紓困助

學金申請表」(附件一)，向護理科提出申請。 

(二) 申請緊急紓困助學金，應於各項事故發生之三個月內提出申請，並檢附

在學及相關證明文件送護理科審查，經護理科審核通過後核發。經核

准核發之緊急紓困助學金，通知學生後造冊撥款。 

六、緊急紓困助學金依個案核發新臺幣貳仟元至壹萬元不等金額，同一事件以

申請一次為限，特殊狀況者不在此限。 

七、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護理科學生緊急紓困助學金申請表 

 113年03月05日版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班       級       年     班 學 號  

姓      名 

 

(聯絡電話) 

父 親 姓 名  母親姓名  

戶籍地址(含里鄰)  
身份證

字號 
 

家  庭  收  入 來 源 □父親  □母親  □兄弟姐妹  □親戚  □全家都無任何收入                              

父    母    工    作 

父  親  工  作  狀  況 母  親  工  作  狀  況 

職業：        ；月收入：      

□臨時工；現職：              

□失業中；多久時間：                      

職業：        ；月收入：       

□臨時工；現職：              

□失業中；多久時間：             

申    請    原    因 

 

相    關    證    明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有當學期註冊核章） 

□ 需急難救助項目之相關證明文件 

□ 未獲學校緊急紓困助學金                  (課指組核章) 

導  師  訪  談  意 見 

 

申  請  扶  助 金 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 核 定 金 額 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申請人 導師 科承辦人 科主任 

 

   

 

附件一 


